	
淡江大學特殊教育資源中心特殊教育學生安心就學獎助學金申請表
學年度        學期


	學生姓名
	性別
	年級
	科系
	學業成績
	政府核定有案之國內外競賽展覽名稱與成績

	
	
	
	
	
	

	申請獎助學金內容

	獎助項目
	獎助內容及條件說明
	獎助金額

	A-5
	□
	外宿租金補助
	因無障礙空間住宿迫切需求或特殊家庭境遇等經濟弱勢，給予外宿租金補助。
	10,000元

	B-5
	□
	成績表現卓著
	學期修業學分 9 學分以上(含)，研究所 6 學分以上(含)，且學期成績平均達 70 分以上(含)。
(本項目以未獲得校內外特殊教育獎助學金者優先)
	10,000元

	B-6
	□
	學習表現進步
	※本項目需經輔導老師推薦
學習表現明顯進步，需詳述推薦原因與事實
(與 B-5 項目二擇一，不得重複申請)
	10,000元

	C-5
	□
	參與職業訓練、實習或考證照等獎助學金
	主動參與職業訓練、實習、考證照等活動，需順利結訓或考取證照者。
	8,000元

	C-5
	□
	參與職業訓練、實習或考證照等報名費補助
	主動參與職業訓練、實習、考證照等活動所需要之報名費
	檢附單據
實報實銷
上限5,000元

	

	繳交資料

	□
	□
	□
	□
	□
	□

	學生證
影本
	身障證明
影本
	鑑輔會證明
影本
	學業成績
證明
	職業訓練、實習或考照相關資料(如證照影本、報名費收據)
	租賃合約影本
清寒證明等

	此區為必要資料
身障證明及鑑輔會證明二擇一即可
	B-5、B-6
	C-5
	A-5

	輔導老師推薦/陳述意見
/特殊家庭境遇說明
	

	申請人簽章：
	輔導老師簽章：	
	審核人簽章：




	學生證影本(正面) 
黏貼處
	學生證影本(反面) 
黏貼處

	



	身心障礙證明影本(正面) 
黏貼處
	身心障礙證明影本(反面) 
黏貼處

	※ 無身心障礙手冊者，得大專鑑輔會證明影本代之 ※


 (
郵局
存摺封面影本
 
黏貼處
)
